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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翟梦丽

法治报通讯员 朱钧

将电动自行车推进楼道内

充电引起火灾， 造成周围停放
的 6 辆电动自行车损坏， 不少

居民的一楼储藏室也不同程度

受损。 但孙女士坚持受损的车

没坏还能用， 只愿赔偿 6 户人
家共 2000 元， 受火灾波及的

居民集体来到金山区廊下镇人

民调解委员会寻求帮助， 要求
进行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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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

今年 1月 21 日下午 3 时左右，

在某小区楼道内发生了一起电动自

行车起火事故， 由于处置及时并未

造成人员伤亡。 然而此次火灾熏黑

了楼道， 还对周围停放的 6 辆电动

自行车造成了损坏， 不少居民的储

藏室也不同程度受损。 此次事故财

损额近 10000 元， 共涉及 6 户居

民。 经消防部门勘验， 孙女士的电

动自行车充电不当是引起火灾的原

因。 大火扑灭后， 孙女士表示愿意

赔偿 6 户当事人共计 2000 元， 但

与当事人实际损失差距较大。 由于

各方无法就赔偿款项达成共识， 于

是受火灾波及的居民集体来到金山

区廊下镇调委会寻求帮助。

调解员接到案件后， 为确保安

全稳定， 第一时间走访受灾住户，

排摸统计每户的实际损失情况， 为

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做好充足准

备。 随后联系各方当事人至调委会

进行调解。 调解员先后听取了各方

当事人的诉求及理由， 6 户当事人

提出全部物损金额约为 10000 元；

孙女士对此不予认可， 认为部分居

民的电动车只是外壳被熏黑， 不影

响电动车的实际使用， 孙女士认为

居民们夸大了实际损失， 她只愿意

在 2000元限度内赔偿损失。

受灾居民不满赔偿金额

在调解现场， 受火灾波及的住

户们听到孙女士对于赔偿方面的意

见后， 认为孙女士缺乏解决问题的

诚意。 眼看局势愈演愈烈， 各方情

绪即将失控， 调解员立即终止了此

次调解。

第二天， 调解员再一次本着解

决问题的目的打通了孙女士的电

话， 调解员向她深度分析， 本次事

故造成居民们财物损失， 赔偿2000

元肯定是不够的。 随后调解员又从

“理与情”角度进行分析引导。 最后

孙女士表示愿意再增加1500元。 由

于孙女士这边对赔偿金额有所松

动，双方的情绪也已经有所冷静，调

解员决定再次约各方当事人至调解

室彻底解决这次纠纷。

两天后， 各方当事人一早就来

到了居委会调解室。 为了避免双方

当事人情绪失控导致矛盾升级， 调

解员采用了“背靠背调解法”， 与

双方当事人们分别进行沟通。 首

先， 调解员向所有受灾居民告知了

孙女士提出的最新赔偿金额， 然而

居民们始终不认可孙女士给出的补

偿价， 并表明所有车辆的实际维修

费用都已经超出了 12000 元， 修理

费用都是有据可循的。 现在由于考

虑到和孙女士是多年邻居才要求

10000 元的赔偿款， 坚决表示不能

再降低了。

耐心释法化解矛盾

调解员再次与孙女士进行了深

入交谈并对其开展了“点对点普

法”。 由于火灾是孙女士的电动自

行车充电过度导致， 应当对火灾后

果承担侵权责任。 在赔偿金额方

面， 依据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八

十四条， “侵害他人财产的， 财产

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

者其他合理方式计算。” 孙女士仅

凭借自己主观臆想， 认为没有造成

实质性的损害是不合适的。

在调解员法、 理、 情结合的引

导下， 孙女士对于赔偿款的金额又

有了松动。 孙女士表示自己和老公

只是普通的打工人， 女儿又在上大

学， 家中还有两个老人， 家庭经济

能力较差， 实在无法拿出这么多

钱， 最多只能给予 7000元的补偿。

此后， 调解员再次对每户受灾

居民分别进行了一对一走访， 并动

之以情、 晓之以理地进行引导， 其

中绝大部分都同意了总价 7000 元

的赔偿款， 但损失较为严重的王先

生始终不同意， 于是调解员对当事

人王先生进行劝解， 讲明作为多年

邻居， 希望进行换位思考。 若真的

为了这点钱把多年的情谊付诸东流

是得不偿失的。 最终， 王先生也认

可了 7000元的赔偿款。

经调解员多次走访各方当事人

与多次沟通， 孙女士与邻居们就损

害赔偿事宜达成调解协议。 时隔 5

个月后， 调解员回访了各户受灾居

民， 他们表示孙女士已按时履行了

调解协议书中的给付义务， 此次火

灾事故带来的不利影响已经消除，

并对调解员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

定。

【案例点评】

这是一起由小区居民在楼道内

电动自行车过充起火而引发的损害

赔偿纠纷。 在本案中， 调解员迅速

介入、 快速掌握事件第一手资料、

及时平息双方冲突， 是成功调解的

前提条件； 其次， 调解员依法依理

明确事故责任， 纠正了孙女士在赔

偿方面的错误认识， 是本次调解成

功的关键所在； 调解员耐心细致地

开展各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立足

文明乡风与邻里情谊善于把握当事

人的心理， “晓情动理” 也是本次

调解成功的保障。

另一方面， 在本案中， 孙女士

凭借自己主观臆想， 仅以 “邻居家

仅仅是车被熏黑” 而认为火灾损害

后果较轻， 给予过低的赔偿价格是

有违法律规定的。 邻居电动自行车

遭火烧而产生的损害赔偿金额应以

居民修理电动自行车实际发生的费

用为准， 且相关费用的产生有相应

的票据作为证据材料， 应以此作为

确定赔偿金额的基础。

电动车违规充电引发火灾
金山区廊下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一起赔偿纠纷

□法治报记者 金勇

法治报通讯员 张峥华

王某在某汽车销售公司购

买新车后， 要求该公司对汽车
进行装潢。 但在交付车辆时发

现音响无法正常工作， 王某向

某汽车销售公司提出换车， 遭
到了拒绝。 经过沟通， 王某同

意前往指定 4S 店进行维修 ，

然而维修后仅 1 个月， 王某再

次发现车辆音响出现故障。 因

新车多次出现问题， 王某要求
某汽车销售公司退还装潢费和

服务费 10000 元。 双方多次沟
通协商 ， 但始终未能达成共

识， 王某遂至法院提起诉讼。

该案通过诉调对接平台进
入非诉争议调解中心， 后经派

发至闵行区消费争议人民调解
委员会 ， 指派调解员介入调

解。

汽车音响出现故障

商家拒绝承担责任

在征求了双方调解意愿后， 调

解员当即开始对纠纷情况进行调查

核实。 经了解， 王某之前已经通过

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过相关调解，

起初对方同意退款 4000 元， 但最

终未能达成协议， 于是王某向闵行

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

调解员查阅了相关合同凭证，

并联系某汽车销售公司， 了解具体

情况， 并告知王某的具体诉求。 公

司负责人听后， 随即表示装潢费和

服务费是合同约定好， 并经双方签

字认可的， 不能随意更改， 所以不

同意退回以上费用。 同时， 公司也

表示， 现在卖车已经基本没有利

润， 也就是通过服务费、 装潢费等

才能盈利， 双方既然已经在购车前

沟通好并签订了相关合同， 因此公

司主张按照合同要求行事。 谈及王

某指出的汽车音响故障， 某汽车销

售公司更觉得与己无关， 因其作为

二级经销商， 本来就是从 4S 店进

货， 一般只负责销售， 后续车辆三

包维修等一系列责任， 一般均由

4S 店负责。 但考虑到客户满意度，

某汽车销售公司也积极与 4S 店沟

通， 协助王某更换声卡等模块。 因

此负责人认为公司没有任何过错，

不应该进行退款。

对接不顺要求退款

耐心解释化解纠纷

当调解员联系到王某时， 王某

表示维修过程繁琐， 和某汽车销售

公司及 4S 店对接不顺畅， 销售公

司不同意退款， 其只好起诉。 首

先， 调解员向王某详细解释了退换

车的相关规定。 《家用汽车产品修

理、 更换、 退货责任规定》 第二十

条规定： “在家用汽车产品三包有

效期内， 符合本规定更换、 退货条

件的， 消费者凭三包凭证、 购车发

票等由销售者更换、 退货。 家用汽

车产品自销售者开具购车发票之日

起 60日内或者行驶里程 3000 公里

之内 （以先到者为准）， 家用汽车

产品出现转向系统失效、 制动系统

失效、 车身开裂或燃油泄漏， 消费

者选择更换家用汽车产品或退货

的， 销售者应当负责免费更换或退

货。” 第三款规定： “在家用汽车

产品三包有效期内， 发生下列情况

之一， 消费者选择更换或退货的，

销售者应当负责更换或退货：

（一） 因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累计进

行了 2次修理， 严重安全性能故障

仍未排除或者又出现新的严重安全

性能故障的； （二） 发动机、 变速

器累计更换 2 次后， 或者发动机、

变速器的同一主要零件因其质量问

题， 累计更换 2次后， 仍不能正常

使用的， 发动机、 变速器与其主要

零件更换次数不重复计算； （三）

转向系统、 制动系统、 悬架系统、

前 /后桥、 车身的同一主要零件因

其质量问题， 累计更换 2次后， 仍

不能正常使用的”。 而王某车辆故

障非上述问题， 只是音响故障， 虽

然影响开车的体验， 但未影响车辆

安全性， 不符合退换车标准， 建议

王某降低诉求。 经过调解员细致的

解释， 王某同意不再要求换车。

同时， 调解员建议某汽车销售

公司本着顾客至上的原则， 考虑到

王某购买新车就遭遇维修的困境，

进行适当让步， 并换位思考对王某

进行一定的补偿。 公司负责人表示

同意。

经过调解员公正专业的分析和

耐心细致的劝说， 王某与某汽车销

售公司最终就纠纷解决达成一致意

见。 至此， 此纠纷得以顺利化解。

【案例点评】

家用小轿车已经越来越普及，

但车辆在使用过程中 ， 不免会出

现各种问题， 汽车本身价值较高，

有其专用的三包规定 ， 需要根据

汽车三包进行维修 ， 不像其他日

用品可直接以旧换新 ， 也不像网

购可 7 天无理由退换 。 车辆的退

换有严格的规定流程 ， 所以车辆

出现问题 ， 想直接换新车往往很

难达成 。 因此 ， 消费者在验车时

应更加细心 ， 多加注意 。 在后续

的维修保养中 ， 也需要双方心平

气和进行沟通 ， 只有沟通顺畅才

能更好更快地解决问题。

本案中， 调解员在查明事实、

分清是非的基础上， 组织双方当事

人进行面对面的劝说疏导。 在为当

事人考虑的基础上， 明之以法、 晓

之以理， 并切实为当事人着想， 才

能真正做到案结、 事了、 人和。 既

应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更应进行

相关法律法规的普及， 最终使得案

件得到了圆满的化解。

汽车音响故障，车主一怒要求退货
闵行区消费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耐心化解汽车消费纠纷


